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（款）   1  総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1  総務管理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算         現         額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款  項  目      │当初予算額│補正予算額│  継続費及び  │  予備費支出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節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備        考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繰越事業費  │     及び     │    計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(千円)│  (千円)│    繰越額    │   流用増減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区  分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事故繰越し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1│  │  │総務費        │    90,686│   △4,487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2,198,252│      88,397,252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86,727,56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669,689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総務管理費    │    87,018│   △4,493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2,198,252│      84,723,252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83,552,24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171,012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一般管理費    │    83,774│   △4,493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2,198,252│      81,479,252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80,400,372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078,88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 報      酬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3,388,000│       3,386,89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110│ 1 一般管理経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,784,658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・会計年度任用職員報酬              (3,386,89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2 給      料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33,342,000│      33,341,16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840│   ・期末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92,246)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・共済組合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(196,22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3 職員手当等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23,065,000│      22,764,51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300,482│   ・社会保険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49,974)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・費用弁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42,75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4 共  済  費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10,747,000│      10,448,47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298,524│   ・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472,324)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・印刷製本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463,93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8 旅      費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172,000│          42,75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29,250│   ・通信運搬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689,104)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・システム更新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(253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0 需  用  費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1,001,000│         936,25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64,746│   ・電算業務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(7,645,752)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・機器保守等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(165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1 役  務  費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952,000│         942,10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9,896│   ・ごみ・危険物等収集処理委託料        (548,020)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・パソコンリース料                     (51,48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2 委  託  料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8,588,252│       8,358,772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229,480│   ・コピー機等リース料                  (113,520)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・電算機リース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4,448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3 使用料及び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224,000│         179,44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44,552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賃借料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2 一般管理職員人件費                  65,615,714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一般職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3,341,16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扶養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,098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管理職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763,2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期末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7,212,802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勤勉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5,690,54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児童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480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通勤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423,6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時間外勤務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(437,61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退職手当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(6,266,52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共済組合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(9,614,905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公務災害補償基金負担金               (58,09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社会保険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29,287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○ 予備費充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198,252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国民健康保険団│     3,244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3,244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3,151,86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92,132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体連合会負担金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8 負担金、補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3,244,000│       3,151,86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92,132│ 1 国民健康保険団体連合会負担金         3,151,868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助及び交付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国保連合会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(2,784,418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金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オンライン資格確認等システム運営負担金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02,4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第三者行為求償事務負担金             (65,050)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2│  │徴税費        │     3,294│         6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3,300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2,952,94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347,05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賦課徴収費    │     3,293│         6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3,299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2,952,94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346,05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 報      酬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338,000│         297,64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40,352│ 1 賦課徴税経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952,949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・会計年度任用職員報酬                (297,648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4 共  済  費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58,000│          54,39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3,604│   ・共済組合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0,733)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・社会保険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3,663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8 旅      費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22,000│          18,30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3,696│   ・費用弁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8,304)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・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7,439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0 需  用  費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356,000│         186,591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69,409│   ・印刷製本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59,152)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・通信運搬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,241,01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1 役  務  費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1,370,000│       1,241,01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28,990│   ・機器保守等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(1,155,000)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2 委  託  料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1,155,000│       1,155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滞納処分費    │         1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1 役  務  費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（国民健康保険特別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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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1  総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3  運営協議会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算         現         額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款  項  目      │当初予算額│補正予算額│  継続費及び  │  予備費支出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節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備        考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繰越事業費  │     及び     │    計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(千円)│  (千円)│    繰越額    │   流用増減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区  分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事故繰越し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3│  │運営協議会費  │       374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374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222,37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51,626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運営協議会費  │       374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374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222,37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51,626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 報      酬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316,000│         183,7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32,300│ 1 運営協議会経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2,374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・国民健康保険運営協議会委員報酬      (183,7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8 旅      費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56,000│          36,67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19,325│   ・費用弁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6,675)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・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,999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0 需  用  費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2,000│           1,99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2│  │  │保険給付費    │ 3,856,401│   326,1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4,182,501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4,107,914,55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74,586,44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療養諸費      │ 3,333,299│   271,9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3,605,199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3,550,287,28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54,911,71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一般被保険者療│ 3,314,600│   271,9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3,586,500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3,533,912,31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52,587,687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養給付費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8 負担金、補 ┃                ┃ 3,586,500,000│   3,533,912,31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52,587,687│ 1 一般被保険者療養給付費           3,533,912,313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助及び交付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一般被保険者療養給付費        (3,533,912,313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金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退職被保険者等│         1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療養給付費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8 負担金、補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助及び交付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金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3│一般被保険者療│    10,080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10,080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7,895,63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2,184,36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養費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8 負担金、補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10,080,000│       7,895,63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2,184,363│ 1 一般被保険者療養費                   7,895,637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助及び交付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一般被保険者療養費                (7,895,637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金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4│退職被保険者等│         1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療養費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8 負担金、補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助及び交付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金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5│審査支払手数料│     8,617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8,617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8,479,33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37,66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2 委  託  料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8,617,000│       8,479,33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37,665│ 1 診療報酬審査支払経費                 8,479,335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診療報酬審査支払委託料            (8,479,335)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2│  │高額療養費    │   504,301│    54,2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558,501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548,369,27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10,131,726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一般被保険者高│   504,000│    54,2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△27,000│     558,173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548,043,17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10,129,82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額療養費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8 負担金、補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558,173,000│     548,043,17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10,129,821│ 1 一般被保険者高額療養費             548,043,179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助及び交付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一般被保険者高額療養費          (548,043,179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金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○ 02款02項03目へ予算流用                  27,000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退職被保険者等│         1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高額療養費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8 負担金、補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助及び交付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金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3│一般被保険者高│       300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27,000│         327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326,09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90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額介護合算療養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費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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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2  保険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2  高額療養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算         現         額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款  項  目      │当初予算額│補正予算額│  継続費及び  │  予備費支出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節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備        考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繰越事業費  │     及び     │    計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(千円)│  (千円)│    繰越額    │   流用増減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区  分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事故繰越し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8 負担金、補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327,000│         326,09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905│ 1 一般被保険者高額介護合算療養費         326,095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助及び交付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一般被保険者高額介護合算療養費      (326,095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金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○ 02款02項01目より予算流用                27,000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3│  │移送費        │         1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一般被保険者移│         1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送費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8 負担金、補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助及び交付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金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4│  │出産育児諸費  │    11,800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11,800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,328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7,472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出産育児一時金│    11,800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11,800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,328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7,472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8 負担金、補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11,800,000│       4,328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7,472,000│ 1 出産育児一時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4,328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助及び交付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出産育児一時金                    (4,328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金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5│  │葬祭諸費      │     6,500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6,500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,900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6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葬祭費        │     6,500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6,500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,900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6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8 負担金、補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6,500,000│       4,900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600,000│ 1 葬祭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,900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助及び交付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葬祭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4,900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金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6│  │傷病手当金    │       500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500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30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7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傷病手当金    │       500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500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30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7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8 負担金、補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500,000│          30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70,000│ 1 傷病手当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助及び交付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傷病手当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0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金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3│  │  │国民健康保険事│ 1,271,774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1,271,774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1,271,772,81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18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業費納付金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医療給付費分  │   845,033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845,033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845,032,71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28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一般被保険者医│   844,978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844,978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844,977,71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28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療給付費分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8 負担金、補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844,978,000│     844,977,71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283│ 1 一般被保険者医療給付費分           844,977,717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助及び交付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一般被保険者医療給付費分        (844,977,717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金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退職被保険者等│        55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55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55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医療給付分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8 負担金、補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55,000│          55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1 退職被保険者等医療給付費分              55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助及び交付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退職被保険者等医療給付費分           (55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金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2│  │後期高齢者支援│   337,732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337,732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337,731,72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28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金等分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一般被保険者後│   337,711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337,711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337,710,72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28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期高齢者支援金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分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8 負担金、補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337,711,000│     337,710,72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280│ 1 一般被保険者後期高齢者支援金分     337,710,72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助及び交付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一般被保険者後期高齢者支援金分  (337,710,72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金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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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3 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費納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2  後期高齢者支援金等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算         現         額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款  項  目      │当初予算額│補正予算額│  継続費及び  │  予備費支出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節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備        考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繰越事業費  │     及び     │    計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(千円)│  (千円)│    繰越額    │   流用増減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区  分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事故繰越し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退職被保険者等│        21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21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21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後期高齢者支援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金分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8 負担金、補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21,000│          21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1 退職被保険者後期高齢者支援金分          21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助及び交付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退職被保険者等後期高齢者支援金分     (21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金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3│  │介護納付金分  │    89,009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89,009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89,008,37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622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介護納付金分  │    89,009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89,009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89,008,37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622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8 負担金、補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89,009,000│      89,008,378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622│ 1 介護納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9,008,378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助及び交付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介護納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(89,008,378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金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4│  │  │保健事業費    │    70,667│        53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70,720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63,368,44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7,351,556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保健事業費    │    70,667│        53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70,720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63,368,44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7,351,556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保健事業費    │    70,667│        53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70,720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63,368,44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7,351,556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 報      酬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11,459,000│      11,296,44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62,557│ 1 保健事業経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,368,444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・会計年度任用職員報酬             (11,296,443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3 職員手当等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1,297,000│       1,164,35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32,643│   ・期末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,164,357)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・共済組合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(709,127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4 共  済  費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2,031,000│       1,859,672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71,328│   ・社会保険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,150,545)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・講師・指導員謝礼                    (225,5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7 報  償  費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732,000│         225,5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506,500│   ・費用弁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63,914)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・普通旅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,58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8 旅      費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633,000│         367,49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265,506│   ・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647,097)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・燃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68,75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0 需  用  費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1,174,000│         837,94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336,053│   ・印刷製本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22,100)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・通信運搬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,331,496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1 役  務  費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2,462,000│       2,050,842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11,158│   ・特定健診事務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(691,896)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・保険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7,45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2 委  託  料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50,067,000│      44,919,54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5,147,451│   ・特定健診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(27,066,490)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・保健事業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(766,37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3 使用料及び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465,000│         464,64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360│   ・湯ったり塾業務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(34,62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賃借料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人間ドック健診事業委託料          (9,810,000)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・医療費通知等作成業務委託料        (1,139,937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18 負担金、補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400,000│         182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218,000│   ・温泉活用事業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(783,4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助及び交付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健診未受診者対策事業委託料        (4,545,244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金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特定保健指導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(223,488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データヘルス計画策定支援業務委託料  (550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公用車リース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(464,64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インフルエンザ予防接種助成金        (182,000)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5│  │  │基金積立金    │        98│   206,159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206,257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206,247,44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9,55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基金積立金    │        98│   206,159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206,257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206,247,44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9,55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財政調整基金積│        98│   206,159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206,257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206,247,44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9,55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立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24 積  立  金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206,257,000│     206,247,44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9,554│ 1 財政調整基金積立金                 206,247,446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国民健康保険事業財政調整基金積立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06,160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国民健康保険事業財政調整基金利子積立金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87,446)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6│  │  │公債費        │         1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103│           1,103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,10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公債費        │         1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103│           1,103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,10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利子          │         1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103│           1,103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,10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（国民健康保険特別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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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6  公債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1  公債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算         現         額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款  項  目      │当初予算額│補正予算額│  継続費及び  │  予備費支出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節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備        考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繰越事業費  │     及び     │    計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(千円)│  (千円)│    繰越額    │   流用増減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区  分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事故繰越し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22 償還金、利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1,103│           1,10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1 一時借入金利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103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子及び割引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利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,103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料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○ 予備費充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3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7│  │  │諸支出金      │     7,373│     7,916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15,289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13,692,08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596,91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償還金及び還付│     7,372│     7,916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15,288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13,692,08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595,91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加算金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一般被保険者保│     7,000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7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5,733,8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266,2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険税還付金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22 償還金、利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7,000,000│       5,733,8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266,200│ 1 一般被保険者保険税還付金             5,733,8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子及び割引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過誤納還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(5,733,8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料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退職被保険者等│       250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250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25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保険税還付金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22 償還金、利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250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25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子及び割引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料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3│一般被保険者保│       100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100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40,4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59,6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険税還付加算金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22 償還金、利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100,000│          40,4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59,600│ 1 一般被保険者保険税還付加算金            40,4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子及び割引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還付加算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40,4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料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4│退職被保険者等│        20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20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2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保険税還付加算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金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22 償還金、利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20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2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子及び割引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料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5│保険給付費等交│         1│     7,85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7,851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7,850,88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1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付金償還金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22 償還金、利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7,851,000│       7,850,88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11│ 1 保険給付費等交付金償還金             7,850,889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子及び割引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返還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7,850,889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料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6│特定健康診査等│         1│        63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64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64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負担金償還金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22 償還金、利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64,000│          64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1 特定健康診査等負担金償還金              64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子及び割引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返還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64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料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7│社会保障・税番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3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3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3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号制度システム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整備等補助金返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還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22 償還金、利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3,000│           3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1 社会保障・税番号制度システム整備等補助金返還金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子及び割引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料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返還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,000)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2│  │繰出金        │         1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一般会計繰出金│         1│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27 繰  出  金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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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8  予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1  予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算         現         額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款  項  目      │当初予算額│補正予算額│  継続費及び  │  予備費支出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節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備        考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繰越事業費  │     及び     │    計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(千円)│  (千円)│    繰越額    │   流用増減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区  分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事故繰越し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8│  │  │予備費        │    10,000│        59│             0│   △2,198,355│       7,860,645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7,860,64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予備費        │    10,000│        59│             0│   △2,198,355│       7,860,645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7,860,64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予備費        │    10,000│        59│             0│   △2,198,355│       7,860,645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7,860,64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│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○ 01款01項01目へ予備費充用             2,198,252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○ 06款01項01目へ予備費充用                   103 ┃
┠─┴─┴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歳  出  合  計   │ 5,307,000│   535,8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5,842,800,000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5,749,724,019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 93,075,98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事故繰越し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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